
法務部矯正署（機關名稱）外役監遴選審查基準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(      年度第    次遴選) 填表人員核章：

單位 編號 姓名 

罪名 刑期 殘刑 年齡 

所屬類別 

本案執行併罰罪數 □一  □二  □三  □四  □五以上 

本案應執行刑期 
□三年未滿  □三年以上五年未滿  □五年以上七年未滿 
□七年以上十年未滿 □十年以上 

本案犯罪所得數額 
□無或未達十萬  □十萬以上未達一百萬 □一百萬以上未達五百萬 
□五百萬以上未達一千萬 □一千萬以上 

本案是否曾受新聞報導 □無 □有 

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

悛悔實據 

（二十分）

（零分即不

符遴選資格）

本項 
核給積分 

____________ 

本案自首情形（三分） 
（以判決書所載為準） 

□無自首（零分） □部分自首（一分） □全部自首（三分） 

個人犯罪所得沒收、追徵情形（六分） 
（依判決書所應沒收或追徵總額為準） 

□沒收、追徵未達二分之一（零分）

□沒收、追徵達二分之一，未達全部（三分） 
□已全數沒收、追徵；無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（六分） 

與被害人和解、修復之情形（六分） 
（以有第三方認證之證明文書為限） 

□與被害人完成調（和）解或獲得宥恕之人數未達二分之
一；與被害人約定之賠（補）償金額履行未達二分之一 
（零分）

□與被害人完成調（和）解或獲得宥恕人數達二分之一，未
達全部且與被害人約定之賠（補）償金額履行達二分之
一，未達全部（三分） 

□無具體被害人；已與全部被害人完成調（和）解或獲得宥
恕，且賠（補）償完畢 （六分） 

處遇參與 

程度（四分） 
（多項符合

者，擇一從

優計） 

毒品犯處遇 

進階處遇：個別或團體時數達 
□四十八小時以上，未達五十六小時（零分） 
□五十六小時以上，未達七十二小時（二分） 
□七十二小時以上（四分）

酒駕犯處遇 

參與處遇（二級或三級）時數達 
□二十四小時以上，未達三十二小時（零分） 
□三十二小時以上，未達四十八小時（二分） 
□四十八小時以上（四分）

其他 
（如一般性處遇、保護性處

遇、性犯罪處遇） 

□處遇方案皆無執行紀錄（零分） 
□處遇方案有部分執行紀錄（二分） 
□處遇方案皆有執行紀錄（四分）

其他相關 
事證（一分） 

有具體事證足認有改悔向

上者得酌給一分 

在監行狀善良

（二十分）

（零分即不

符遴選資格）

本項 
核給積分 

_____________ 

受獎勵情形 
（七分） 

一年內獲得監獄行刑法第

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至

第七款之獎勵次數 

□無（零分）

□有：□一至二次（三分） 
□三至四次（五分） 
□五次以上（七分）

受懲罰情形 

（十二分） 

三年內受監獄行刑法第八

十六條第一項之懲罰次數 
□二次以上（零分）  □一次（三分） □無（六分）

曾因外役監條例第十八條

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事由

解送其他監獄執行，或曾因

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三

十三條第三款事由停止自

主監外作業 

□有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（零分） 
□無（六分）

附件 



其他相關 

事證（一分） 

有具體事證足認在監表現

良好者得酌給一分 

適於外役作業

（三十分）

（零分即不

符遴選資格）

本項 
核給積分 

_____________ 

專業技能 
（六分） 

入監前領有專業證照（以各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

發、委託、認證或認可證照

為限） 

□ （零分）
□有，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（二分）

入監後受矯正機關專業技

能訓練並考取證照或結業

證明（證照以各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認

證或認可證照為限） 

□無（零分）

□有：□結業證明（二分）
□考取證照（四分）

作業情形 

（八分） 

從事視同作業或監外作業 □非現任（零分）  □現任： _____月（四分）

作業成績 

□近三月平均作業成績未達三．五分（零分）

□近三月平均作業成績為三．五分以上，但未達四分（二分） 

□近三月平均作業成績為四分（四分）

身心健康 

狀況 

（十五分） 

曾受和緩處遇 

（不含監獄行刑法第十九

條第一項第四款） 

□持續期間達六月以上（零分） 
□持續期間未滿六月（二分） 
□無（四分） 

現罹患全民健康保險重大

傷病項目 

□有：_________________（零分） 
□無罹患（三分）

罹患急性心肌梗塞、不穩定

型心絞痛之就診紀錄 
□二年內有就診紀錄（零分） 
□二年內無就診紀錄或未曾罹患（三分）

現罹糖尿病需定期注射胰

島素 
□有（零分） □無（一分）

現為矯正機關收容人自殺

防治處遇計畫二級以上列

管對象 
□列管中（零分） □無（二分）

一年內有戒護住院紀錄 □三次以上（零分）  □一至二次（一分）   □無（二分） 

其他相關 
事證（一分） 

有具體事證足認能從事外

役作業者得酌給一分 

無危害公共

秩序、社會

安全之虞

（三十分）

（零分即不

符遴選資格）

本項 
核給積分 

_____________ 

社會及 

家庭支持

程度 

（十二分） 

與家（親）屬接見次數 

（含現場接見、通訊設備

接見） 

□近三月無與家（親）屬接見紀錄（零分）

□近三月與家（親）屬接見合計一至二次（三分） 
□近三月與家（親）屬接見合計三次以上（六分）

參加面對面懇親活動、與

眷同住、返家探視及傳送

電子聯絡簿次數 
（多項符合者從優計） 

□近三月無參加面對面懇親活動、與眷同住、返家探視及 
傳送電子家庭聯絡簿紀錄（零分） 

□近三月傳送電子家庭聯絡簿合計一至二次（三分）
□近三月傳送電子家庭聯絡簿合計三次以上；近三月有參加

面對面懇親活動、與眷同住或返家探視紀錄（六分） 

再犯風險 
（十七分） 

高戒護風險列管對象 
（不含自殺列管） 

□列管中（零分） 
□一年內解除列管（三分） 
□未曾列管；解除列管一年以上（六分）

曾有入監執行紀錄 □二次以上（零分）  □一次（一分） □無（三分）

本案到案情形 

□本案有沒入保證金情形（零分）

□本案有通緝到案情形（零分） 
□本案無沒入保證金及通緝到案情形（三分）

有不能安全駕駛或施用第

一級、第二級毒品紀錄 
□有（零分） □無（二分）

現有刑事另案偵查、審理

中或待執行 

□受有罪判決但尚未執行（零分） 
□尚在偵審中（零分）

□無（三分）



其他相關 
事證（一分）

有具體事證足認於外役監

執行不致於危害治安者得

酌給一分 

核給總積分

（總分一百分）
初步審查意見 機關首長

本人閱覽確認


